
提供前海融资租赁公司地址

产品名称 提供前海融资租赁公司地址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海南 深圳 横琴 宁波均有办公场所

联系电话  13530180825

产品详情

融资租赁(financiallease) 作为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更新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是目前国际上

最为普遍、最基本的非银行金融形式。

融资租赁业务增值税政策历经多次调整,直至2016年5月营改增全面推行后方才基本确定增值税征税规则。

（一） 内资融资租赁公司注册条件

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审批着重核查股东的经营背景、资金实力、风控能力和项目运作能力。自贸区内

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设立要求：

1、最低注册资本金应达到1.7亿元；



2、具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3、拥有相应的金融、贸易、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应具有不少于三年的融资租赁

业等相关行业管理工作经验；

4、近两年经营业绩良好，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5、具有与所从事融资租赁产品相关联的行业背景；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 外资融资租赁公司注册条件

融资租赁公司主要是以外资融资租赁为主。外资投资融资租赁公司由商务部负责审批，注册资本1000万

美元以上，现商务部已把审批权限下放到各省、直辖市的商务委;内资融资租赁公司由商务部和国税总局

联合审批，注册资本1.7亿人民币以上。由各省级商务委受理后转报商务部和国税总局审批。

外方投资主体的要求主要有：



1、注册资本＞=1000万美金；外商投资比例＞=25%；

2、2-3名高级管理人员不少于3年从业经验；

3、申请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投资者须为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外方投资者或其境外母公司应资信

良好，在境外已合法注册并从事实质性经营活动；

（三）融资租赁业务增值税优惠政策

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开时，税制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延续过去已有的优惠政策，但不增加新的税收优

惠。根据这个原则，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业务和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在36号文件生效后可继续享

受增值税税负超过3%部分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但不动产融资租赁业务和不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则

不能享受此项优惠。36号文件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中的营改增试点期间融资

租赁业务增值税优惠政策及解析如下：

1.政策规定

经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

资租赁服务和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



策。商务部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的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和融资性售后回租

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后实收资本达到1.7亿元的，从达到标准的当月起按照

上述规定执行；2016年5月1日后实收资本未达到1.7亿元但注册资本达到1.7亿元的，在2016年7月31日前仍

可按照上述规定执行，2016年8月1日后开展的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业务和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不

得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上述规定所称增值税实际税负，是指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

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比例。

2.政策解析

对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直租业务，享受即征即退政策没有变化。对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

变化很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按照执行老合同过渡政策的，税率为17%，计算方法与106号文完全相

同。二是根据新办法按照贷款服务缴纳税款的，税率为6%，缴纳的税款虽然大幅减少，但是由于计算增

值税实际税负时，计算公式中的分母中不再包含本金，理论上只要纳税人差额扣除的利息低于取得的利

息收入的50%，就有可能享受到超过3%税负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

对于符合即征即退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按照扣除后的销售额计算缴纳税款的，计算增值税实际税负时，

需将扣除后的销售额还原为扣除前的销售额计算当期实际税负。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